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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货 合 同

需方：新疆林业科学院现代林业研究所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供方：林州市云谱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规定，兹经甲乙双方同意，

甲方向乙方订购如下货物，并按下列条款签订本合同：

一、订货数量清单

编

号
产品名称 型号参数 数量 单价（元）

合计

（元）

1

星视图

农林牧渔专用仪器

XST-PhotoNet-NDVI

XST-PhotoNet-NDVI 6 42800 256800

合计：

二、技术质量要求

1． 按照甲方需求提供货物

2． 乙方提供的货物在性能、质量等方面都是完备的乃是公司全新合格产

品，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中有关的技术规范。

三、送货时间、方式与包装标准

1．送货时间： 合同签订后， 15个工作日内发货 。

2．送货方式： 快递发货，费用乙方承担。

3．送货地点： （甲方指定地点）。

4．包装标准： 航空箱专用包装 。

四、合同总金额及付款方式

1.合同金额： 256800

2.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100%，

乙方收到款按约定时间发货。

3.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林州振林支行。

4.账 号： 257284451551

五、风险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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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物损坏，灭失的责任转移：承运方交货前的损失由乙方承担，承运方交

货后的损失由甲方承担（以运输单据为准）。

六、验收及处理意见

甲方按照技术质量要求进行验收，如在验收过程中，发现产品的型号、规

格、质量以及其它不合规定，甲方应向乙方提出异议和处理意见，乙方在接到

甲方异议和处理意见后，应立即进行处理，否则，即视为默认甲方提出的异议

和处理意见，同时乙方要承担甲方因此所受的一切损失。

七、售后服务

1．售后服务由乙方提供，保修期及服务期限为壹年。

八、违约责任

乙方不能交货的，应在三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不能交货部分的货款，并向

甲方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 1 %的违约金；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的产品数量交

货时，少交的部分，甲方如果需要，应照数补交。由于退货所造成的损失，由

乙方承担。如甲方需要而乙方不能交货，则乙方应付给甲方不能交货部分货款

总值的 1 ％的罚金。乙方逾期交货的，每逾期一日乙方要向甲方偿付合同全款

的 1 %的违约金，并承担甲方因此所受的一切损失。

九、不可抗力

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通知对方不能

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，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，允许延期履行、

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，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
十、决合同争议办法

双方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内，就履行合同发生争议，双方同意将通过友好协

商方式解决。若协商不成，按有关法律规定，通过法律程序解决。

十一、合同生效条件

此合同共 叁 页，一式 贰 份，甲方持 壹 份，乙方持 壹 份。合同自

甲乙双方签章后立即生效，具有法律效力；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进行协商，

作出补充规定，与本合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。传真及复印件有效。

十二、合同签订时间 2024-5-13;合同签订地点 河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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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新疆林业科学院现代林业研究所 乙方：林州市云谱信息技术服务中心

通讯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安居南路

191 号

通讯地址：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演集镇

东城区建设路江南世家六号楼二单元

1103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/盖章） 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/盖章）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09914659103 电话：13472208664

邮箱： 邮箱：1279008133@qq.com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

木齐市安居南路支行

税号：126500000620584358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林州振林支行

账号：108246611707 账号：2572844515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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